
关于《关于加强重点场所未成年人保护的决定（草案）》公开征求意见办理情况的通报

为进一步规范本市重点场所经营活动，预防和制止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行为，提升重点场所管理工作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,市公安局于2026年4月10日至2026年5月9日通过淮安市公安局门户网站对《关于加强重点场所未成年人保护的决定（草案）》（征求意见稿）公开征求意见。期间，共征集意见建议2条，经研究吸收采纳1条。
感谢社会各界对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淮安市公安局     
2026年5月1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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